
清宫剧热播 商家微信非法卖资源
商家微博、贴吧把买家引流至微信交易 法律人士称商家此举涉嫌不正当竞争及侵权

眼下，《延禧攻略》《如懿传》等清宫剧正在热播，追剧成为不少网友的日常。为了看到最新剧集，一些网友选择花费数

十元在视频网站上充值成为会员；但也有一些商家瞅准“商机”，以低于网站会员价的价格，向剧迷们兜售热播影视剧资

源，甚至泄露部分未播剧集。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网售热播影视剧已形成利益链：商家通过微博、贴吧等招揽客流，随后通过微信出售影视

剧资源。其间，还以“招募代理”为由，索要198元至555元不等的“代理费”，诱惑买家成为网售影视剧资源的“下家”。

法律界人士称，商家网售热播影视剧资源的行为，涉嫌不正当竞争，也侵犯了视频网站的著作权，违法商家应赔偿视频网

站的相应损失，承担民事责任。

电信诈骗呈现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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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网售“延禧”未播剧集引热议
《延禧攻略》《如懿传》等影视剧正在热播，剧迷

们的追剧热情持续高涨，每天盼着剧集更新成为常
态。以《延禧攻略》为例，截至8月23日上午，剧集
已更新至56集，在部分视频网站上充值成为会员
后，可以观看至64集。但近日，有不少网友发现，
网上出现了销售《延禧攻略》未播剧集的商家。购
买资源后，可以直接观看至68集。

这一消息引发不少剧迷的关注，有充值网站会
员的剧迷直言：这种现象破坏了公平性，损害了他
们的利益。对此，《延禧攻略》所属的东阳欢娱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任何散布、传播、销售
影视剧《延禧攻略》尚未播出剧集内容的行为均已
构成侵权”，要求“相关侵权行为人立即停止侵权，
删除、屏蔽侵权内容”，称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全部
民事及刑事法律责任。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声明发
布后，网售《延禧攻略》未播剧集的现象并未减少。
尽管直接搜索“剧名+资源”无法显示相关信息，但
在微博、贴吧的相关话题下，不少商家通过改换关
键词的方式，吸引剧迷们去购买热播影视剧资源。

探访
网售热播剧转战至微信平台
目前，网售热播影视剧资源已形成“套路”：商

家在微博、贴吧的相关话题下打广告，称自己“有资
源”，再将客流吸引至微信上进行交易。为了躲避
检查，商家经常将“微信”“资源”写作“VX”“ZY”，
或以图示符号代替。

北青报记者随机添加数名销售资源的商家。
有商家直言，最近几天卖得最好的是《延禧攻略》的
未播剧集，“客流基本上都是靠这个引来的”。对待
引来的客流，有的商家直接出售未播剧集给对方，
售价从5元至10元不等。支付后，点击商家发来的
云盘链接，可以获取相应资源。

但也有的商家则打出“可以免费领取”的旗号
招揽客源。“对我们来说，吸引到微信上的客源，才
是最重要的，就像做微商一样。”商家解释，他们会
在朋友圈中即时更新手中掌握的新近的影视剧、电
影、动漫资源。“一旦有人感兴趣，就会找我买。进
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要几十块钱，在我这里买（枪版
的）资源，只要10元左右，诱惑还是很大的。”

除了在微信中出售影视剧资源，大部分商家还
以“招募代理”的名义，向买家推销。商家称，只需
要一次性交198元至555元不等的费用，买家即可
成为“代理”。“交完代理费，会拉你进资源群，群内
第一时间更新（热播剧）资源，并且提供资源库。还
会教你怎么推广、引流，让求资源的人主动加你，保
证赚钱。”商家举例称，“免费拿资源”就是吸引客流
的一种“套路”，其他的还可以通过买赞和评论，将
卖资源的微博推上热门，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是引
流技巧、推热门，需要另外收费。”

还有商家推荐买家做“小火车代理”，商家解释，
“就是（销售）涉黄影视剧资源，成为代理后，分享群里
会有现成的资源链接，引来客流后即可推销，很好卖。”

观点
商家涉嫌不正当竞争及侵权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常莎律师表示，商家网售

热播影视剧资源的行为，涉嫌不正当竞争，也侵犯
了视频网站的著作权，而商家借机销售涉黄影视资
源，则有可能触犯刑法。

常莎律师指出，首先，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
守各项规定。“但网络上销售影视剧资源的商家，通
过不合法的渠道影响到视频网站的合法权益与正
常营业，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视
频网站可依据法规，要求不良卖家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卖家的行为也侵犯了视频网站的著作
权。“视频网站买来了视频的独家播放权，从法律意
义上来说，就是作品的著作权权利相关人。其他卖
家私自买卖资源的行为，即对视频网站构成侵权。
不良商家应停止侵害，承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此外，对于有商家借机销售涉黄影视资源一
事，常莎律师称，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通常
情况下，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的书刊、
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
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
的，面临拘留或罚款的处罚。

“但售卖涉黄资源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将触
犯《刑法》。”常莎律师补充道，根据“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罪”的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传播淫秽物品的，将会面临从重处罚。”

文/本报记者 张雅 实习生 向连

为了躲避执行，不少“老赖”都是不到深夜不回
家，致使执行法官白天赶到时常常扑空。为解决这
一难题，提高执行效率，23日晚，通州法院组织多名
法官、40余名法院干警，连夜赶赴多地，历时8小时
执行6起案件。执行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
点，扣押车辆一部、存折一张，现场执行完结一起，
三起案件的被执行人作出还款承诺，并提供相应的
财产担保。

老人无钱看病 儿媳代收法院传票
活动从23日20时左右开始，第一站是一起赡

养纠纷案件的执行。卢某与刘某是一对年近古稀的
老夫妻，婚后育有一子一女，2010年，女儿出面将父
母接到自己家中，照顾两位老人的起居。而同样负
有赡养义务的儿子卢某生却从来没有支付过赡养费
和医疗费，考虑到卢某生生活状况良好，却拒绝履行
赡养义务，卢某、刘某无奈之下将儿子告上法庭。经
法院判决，卢某生每月应支付卢某、刘某赡养费600
元，并承担卢某、刘某二分之一的医疗费。

但判决生效后，卢某生并没有履行法律义务，
卢某老两口只好向通州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立
案执行后，承办法官曾电话联系过卢某生，对方态
度十分恶劣，拒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3日20时，法官敲开卢某生的家门，发现只有
卢某生的女儿在家。随后，承办法官在楼下找到了
卢某生的妻子，向其说明了案件情况，并送达了传
票，严肃声明了卢某生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严
重后果，要求卢某生次日到院说明情况，履行义务。

老赖玩“失踪”带回法院马上还钱
2015年5月到8月，马某为李某打工，却一分钱

也没拿到，马某遂将李某诉至法院。经法院认定，李
某需支付马某劳务费19250元，但李某始终拒绝偿
还，为此还多次变更电话号码。后经法院工作，李某

与马某达成和解，承诺分期履行欠款。但还剩最后
2000元未履行的时候，李某再次玩起了失踪。

23日21时，法官敲开李某家的大门，发现李某
果然在家，但态度蛮横，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判决
义务。当法官要求其交付凭证时，李某却哑口无
言。随后，法官要求李某到法院解决此事。到法院
后，李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态度大转弯，当场
拿出了2000元现金，该案得以当场执结。

拒不还款遭执行 妻子出面“作保”
王某丽与王某系朋友关系。王某因经营周转

困难向王某丽借款，此后王某丽多次催要，王某却
始终未还款。王某丽将王某起诉至法院，经法院

判决，王某应给付王某丽借款及诉讼费共计
32559元。判决生效后，王某还是找各种理由推
脱。王某丽来到法院寻求强制执行。执行案件立
案后，王某多次承诺履行判决，但均未实际履行。

赶到王某家时，王某正在家睡觉，法官询问他
是否能履行判决义务时，王某一口回绝，法官遂将
其带回法院谈话。经过工作，王某的妻子邓某来到
法院承诺10天内还款，自愿承担保证责任，如届时
不还款，同意法院对名下的车辆进行评估拍卖。

夜间执行结束时已经是24日凌晨4点多。经
过8小时的突击执行，通州法院共查找执行6起案
件。据法官介绍，今年前7个月通州法院执行收案
量比2017年同期增长近40%，到7 月底，执行的结
案率已超过50%。 文/本报记者 孔令晗

为解决执行难提高执行效率 通州法院开展夜间执行活动

深夜历时8小时 法院强执6起案件

在被法院判决还款后，张某却仍然拒不还款，之
后更是“消失”了长达四年之久，法院多次找人无
果。近日，海淀法院执行法官在北京站找到了张某，
并对其司法拘留，后张某的朋友替他交清了欠款。

申请人王某和被执行人张某是朋友。2013年
年底，张某分两次向王某借了20万元，但却逾期没
有还款。多方催讨无果的王某将张某告上了法庭
并顺利赢得了诉讼，但张某仍拒不还款。于是
2014年夏天，王某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冻结了张某的银行卡
号，结果卡里却空空如也；查封了张某名下一辆津牌汽
车，但也只是限制了该车辆的交易，津门之大，要找到
这辆车很难；法院还查封了张某的微信账号、支付宝账
号，结果就冻结了400多元，只够支付十来天的迟延履
行滞纳金。最关键的一点，张某本人似乎消失了。

四年来，被冻了银行卡号，上了失信和限制高
消费名单的张某，大多数时候销声匿迹，法官多次
尝试找到他却一直没有结果。不止一次，当执行法
官魏海涛好不容易得知张某的临时工作地并匆忙
赶到时，张某已经消失了，执行法官得知张某在某
地临时停车，火速赶去堵人时，还是扑了个空……

申请人王某已经在外地工作了，因为这个案

子，每个月都来法院参加庭长接待日，王某也会经
常找法官了解执行工作的具体进展。

近日，法官再次得到线索，张某将要出现在北
京站，于是马上赶到车站，距离经停北京站的某次
普快列车开车还有一分钟，列车员已经做好了关车
门的准备。这时，一中年男子打算从隔壁车厢上
车，行色匆忙，像是来晚了。凭借着手里身份证复
印件上模糊的照片，法院工作人员辨认出来，该男
子正是被执行人张某。于是法官向其出示了证件
并阐明案由后，将其带回了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
况，法院决定依法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当把被
执行人送到拘留所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时许了。

拘留11天后，张某的朋友来到法院，替他一次性交
清了欠款。这场历时四年的执行案件，终于成功执行。

据介绍，随着基本解决执行难会战的打响，人
民法院对付失信被执行人有了更多的妙招，执行联
动机制就是重要举措之一。这回法院能够成功在
火车站找到张某，最关键的一步就在于执行联动机
制反馈了张某出行的车票信息。根据该信息，法院
提前布控，在张某险些因迟到错过火车这一戏剧性
因素的陪衬之下，找到了“潜伏”四年的张某。

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

本报讯（记者 李涛）据市城管局消息，今年截
至目前，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查处非法小广告违法
行为2.5万余起，立案7100余起，罚款280万余元，
收缴非法小广告88万余张。

据了解，今年城管执法部门在非法小广告整治
工作中，继续采取“清理、移交、训诫、处罚、打击、增
建、宣传”等七项措施，将整治工作从街面逐渐向老
旧小区和背街小巷延伸，加大对非法小广告电话号
码的取证核录力度，特别是对法人单位有组织、有
目的从事违法行为的，依法从严予以查处。

针对暑期旅游旺季的特点，着重加大对天安
门、故宫、颐和园等景区的巡查执法力度，严厉打击
散发张贴非法一日游等旅游类非法小广告的行为，
净化旅游市场秩序，为游客营造良好出行环境。在
切实履行城管职责的同时，对在开展非法小广告整
治工作中发现的其他违法线索，及时移送相关职能
部门进行处理。

据介绍，今年截至目前,市级“小广告违法信息
提示系统”呼出电话号码16.5万余个；警告、批评教
育、核录、训诫非法散发张贴小广告人员6800余人
次；查抄小广告窝点3个。

本报讯（记者 张香梅）今年以来，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呈现高发态势，给群众财产安全造成侵害。
据统计，海淀区接报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主要以电
话冒充熟人、电话欠费、网络交易、网络招工诈骗、
网络冒充熟人、网络投资诈骗等六类诈骗手法为
主，被侵害的人群主要以公司职员、在校大学生和
中老年人员居多，这些人中最多的一次被骗上千万
元。为了进一步加强防范电信诈骗宣传，8月24
日，由海淀公安分局、区网信办、海淀园管委会共同
主办，邀请辖区200多家高科技企业齐聚中关村展
示中心，共商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事宜。

活动中，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对近期高发的电
信诈骗案例进行了发布，这六类十种案例是海淀警
方根据辖区发案进行的分析得来的，警方还根据高
发案例的特点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区网信办
作为辖区网络企业的管理单位，向辖区企业提出了
宣传防电信诈骗的要求。百度、爱奇艺、分享通信
作为海淀辖区的企业代表进行了发言，介绍了公司
在防电信诈骗方面所做的工作，及下一步的准备配
合警方所做的宣传。公安分局刘少波政委向辖区
企业发起倡议，提议企业一方面要做好内部的宣
传，向企业员工做好防范提示，避免企业员工遭受
电信诈骗，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企业的平台和资源，
向社会宣传防范电信诈骗，履行企业社会责任。11
家企业代表与海淀公安、区网信办、海淀园管委会
一起签署了成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倡议书，大
家承诺做好企业内部宣传，并履行社会责任，共同
向电信诈骗宣战。

城管整治非法小广告
今年已立案7100余起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与执行法官玩儿“消失”

老赖“潜伏”四年 乘火车时被抓


